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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1]008200 号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雪莱特”）编制的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雪莱特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

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雪莱特《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

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雪莱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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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

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雪莱特董事会编制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雪莱特截止 2021年 3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雪莱特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雪莱特证券发行

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方建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邓清平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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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何立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8 号文的核准），核准雪莱特向深

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卓誉自动化”或“标的公司”）何立等 4 名原股东发行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包括向何立发行 15,024,590 股股份、向黄治国发行 8,631,147 股股份、向黄海

荣发行 6,393,442 股股份、向余波发行 1,918,032 股股份。同时核准雪莱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8,000,000.00 元。 

本次实际发行的数量为 47,661,374 股，其中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 31,967,211 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6.10 元/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15,694,163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4.97 元/股。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屈赛平、龚贤杰等 3 位投资

人发行实际股份 15,694,163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4.9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77,999,990.1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7,909,736.84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70,090,253.27 元。2018 年 4 月 3 日，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屈赛平、龚贤杰

等 3 位认购人已将申购资金存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指定的上述申购资金专

户。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将扣除相关财务顾问费及承销保荐费人民

币 5,596,800.00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72,403,190.11 元汇入雪莱特募集资金专户。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8]000209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801101000974574859 72,403,190.11 1,052.62* 活期存款 

合计 --- 72,403,190.11 1,052.62 --- 

*2018-2021 年 3 月 31 日该账户共支付现金对价 71,546,176.47 元，支付上市发行费用 878,000.00 元，收到

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22,484.68 元，扣除银行手续费 445.70 元，剩余 1,052.62 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仍存

放于该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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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无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仍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因公司资金紧张，部分债务逾期，债权人通过诉讼和财产保全冻结了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包括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账户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52.62 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经逐项核对，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公司编制的《关于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

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2017 年度卓誉自动化实际实现净利润

2,734.69 万元，其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5.11 万元；

2018 年度深圳市卓誉自动化实际实现净利润 821.59 万元，其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5.61 万元；2017-2018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3,360.72 万元，业绩完成率为 61.10%，未完成 2017-2018 年度业绩承诺。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7-2018 年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

大华核字[2019]003674 号审核报告。 

标的资产 2018 年实现净利润较 2017 年度大幅下降，未能实现 2017-2018 年度的累计业

绩承诺，主要由于卓誉自动化的动力设备业务受行业波动影响，导致已签订的部分订单取消

或延期，已发货送达客户的设备遭到客户拖延验收，订单大幅减少，销售利润也受到挤压，

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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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对公司实施业绩补偿，

2018 年度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补偿股份数量合计 10,068,011 股，由雪莱特公司

以 1 元人民币的总价进行回购并注销。雪莱特回购的股份已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卓誉自动化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20]002941 号），经审计，卓誉自动化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3,021.10 万元，2019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922.60 万元，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 6,283.31 万元，业绩完成率为 60.13%，未实现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7-2019 年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了大华核字[2020]002101 号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对公司实施业绩补偿，

2019 年度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补偿股份数量合计 9,541,466 股，将由雪莱特公司

以 1 元人民币的总价进行回购并注销。截止本报告报出日，雪莱特回购的股份尚未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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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77,999,990.1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78,020,976.4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78,020,976.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支付收购深圳市卓誉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70,090,253.27  70,090,253.27  71,546,176.47  70,090,253.27  70,090,253.27  71,546,176.47  1,455,923.20 2018.02.27  

2 支付中介费用 7,909,736.84 7,909,736.84 6,474,800.00 7,909,736.84 7,909,736.84 6,474,800.00 (1,434,936.84) --- 

合计 --- 77,999,990.11 77,999,990.11 78,020,976.47 77,999,990.11 77,999,990.11 78,020,976.47 20,986.36 --- 

注 1：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股份 15,694,16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999,990.1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7,909,736.8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090,253.27 元，全部用于支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现金对价，不足部分由公司与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深

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支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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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注 1)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注 2）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7-2019

年度 

2021 年

1-3 月 

1 

收购深圳市卓誉

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 

不适用 2,200.00 5,500.00 10,450.00 
 

不适用 
2,735.11 3,360.72 6,283.31 

 

不适用 
6,283.31 不适用 

2 支付中介费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 --- --- --- --- --- --- --- --- --- 

注 1：根据本公司与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投资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向本公司承诺，盈利承诺期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净利润数额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不低于 2,200 万元，2017-2018

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额不低于 5,500 万元，2017-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 10,450 万元。如实现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何立等 4 名

原卓誉自动化股东优先以交易所获得的雪莱特股份对公司予以补偿，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形式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A、股份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本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 

以上计算公式所述的“标的资产相应对价”系指本次交易中雪莱特为取得标的公司 100%股权向乙方支付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之和。 

B、现金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现金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已回购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

格 

注 2：根据公司编制的《关于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重组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674 号），2017 年度卓誉自动化实际实现净利润 2,734.69 万元，其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5.11 万元，已超过 2017 年承诺净利润 535.11 万元，2017 年承诺收益已实现。2018 年度深圳市卓誉自动化实际实现净利润 821.59 万元，其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5.61 万元，2017-2018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360.72 万元，业绩完成率为 61.10%，未实现 2017-2018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公司编制

的《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0]002101 号，2019 年度卓誉自动化实际实现净利润 3,021.10 万元，其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2.59 万元，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283.31 万元，业绩完成率为 60.13%，未实现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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